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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經濟．Ｍ型社會  學習第二專長．提昇服務品質．增加就職效益．競爭力 
 
1.高中、職畢業，大專肄、畢業，有志從事食品相關工作； 

2.考選部規範：專科以上非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證書及食品 7領域 20學分以上學分研習證明者； 

自 102年起，即可報考食品技師考試，以取得食品技師證書與資格。 

3.食品技師可擔任食品業之衛生管理及研發師。 

※ 因目前國內食品業極需 食品技師人才，而成為極具潛力與未來性的專業證照。 
 

中華民國 102年起「食品技師證照．學分班．輔導班」‧學習進路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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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中和職訓中心  星期 1.3.4 

夜間 18:30-22:05  研習 18學分 

實驗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實習 5學分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(註):民國 102 年起食品技師應考資格第一項規定：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

學校畢業、領有畢業證書，曾修習下列各領域相關課程，每領域至少 1學科，每 1學科至多採計 3學分，

合計至少 7學科 20學分以上，其中須包括食品加工學（含實驗或實習）、食品化學、食品分析（含實驗或

實習）、食品微生物學（含實驗或實習）有證明文件者：（一）食品化學領域相關課程：包括食品化學、食

品生物化學、生物化學、食品添加物。（二）食品分析領域相關課程：包括食品分析（含實驗或實習）、食

品儀器分析。（三）食品微生物領域相關課程：包括食品微生物學（含實驗或實習）、食品生物技術、發酵

學、應用微生物學。（四）食品加工領域相關課程：包括食品加工學（含實驗或實習）、農產製造學、乳品

加工學、肉品加工學、水產加工學、榖類加工學、蔬果加工學、烘焙學。（五）食品衛生領域相關課程：

包括食品品質管制、食品衛生與安全、食品工廠管理、食品衛生法規、食品安全管制系統。（六）食品工

程領域相關課程：包括食品冷凍學、食品工程學、食品乾燥學、食品脫水學、食品機械、生物統計、食品

單元操作。（七）食品營養：包括營養化學、營養學、食物學原理、營養生化學。 

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101.5.8起：水產、肉品、餐飲、乳品等業應符合相關規定。 

預告公告：中央廚房業、觀光飯店中式餐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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